
1 

 

新北市 113 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獨立研究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實施辦法第 13 條。 

貳、 目的： 

一、 提昇學生高層次思考的發揮，重視知識產出的培養，激發教師、學生獨立研究之思

考力及創造力，以培養資優生自主學習之能力。 

二、 提供發表空間，建立師生教學分享機制，促進各校資優教育交流，共享集體智慧成

果。 

參、 辦理內容： 

一、 舉辦國小資優學生的研討會，將獨立研究成果以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形式進行分享。 

二、 本局聘請資優教育專家學者與現場資優教師，於資優學生發表時促進討論與回饋。 

肆、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三、 協辦單位：新北市國小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伍、 參與對象：一般智能資優資源班教師、資優巡迴教師及各校五、六年級一般智能資賦優

異學生。 

陸、 實施方式： 

一、 校內發表會： 

（一） 透過校內發表會機制，請評審提供建議，並請指導教師與學生進行討論，並

薦送優秀作品參加國小資優學生獨立研究研討會進行發表與交流。 

（二） 於 113 年 4 月底前由設有資優資源班學校自行辦理，若有經費需求請填妥申

請表（附件 1）校內核章後（3/31 前），由中和國小協助經費申請。 

（三） 非設有資優資源班學校若需辦理校內發表會，由新北市國小資優資源中心媒

合設有資優資源班學校共同辦理。 

二、 國小資優學生獨立研究研討會： 

（一） 透過研討會形式，將獨立研究成果以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形式進行分享與交

流。 

（二） 研討會日期：114 年 5 月 24 日（週六） 

（三） 研討會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四） 發表須知： 

1. 對象：本市六年級資優生以個人或小組為一作品單位送件（如附件 2），

研討會報名表請於 114 年 4 月 25 日（週五）前寄至本市資優中心信箱

（tpc339@gifted.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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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薦送之研究作品請於 114 年 4 月 30 日（週三）前將作品檔案寄本市資

優中心信箱（tpc339@gifted.ntpc.edu.tw）彙整。 

3. 為使研討會作品更為完整，邀請評審進行審查，結果將另函知參與發表

之學校。 

4. 形式：分為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擇一發表形式即可。 

5. 類別：人文、自然、數學、資訊、設計與創作五大類，請指導老師協助

學生作品分類，並於報名表上填寫清楚。 

6. 獎勵：依據各類作品表現，由本局聘請評審進行審查，給予研究者獎狀

1 只，以茲鼓勵。 

7. 繳交檔案：獨立研究作品全文檔案（必要），或有利審查之作品說明影

片檔。 

8. 檔案格式：寄件檔名 113○○國小-○○類-作品主題名稱。 

（五） 研討會出席報名： 

1. 對象：對本市資優教育有興趣之教師及學生（含參展學生及指導教師）。 

2. 方式：114 年 4 月 18 日（週五）前以校為單位進行報名（附件 3），請

向中和國小特教組（sylvia13@apps.ntpc.edu.tw）報名。 

3. 後續將邀請本市資優教師共同規劃研討會議程（附件 4）。 

柒、成果運用： 

一、 優秀作品由本市國小資優教育資源中心運用於成果分享。 

二、 並由本市國小資優輔導團運用於課例延伸發展使用。 

捌、參加學校於研討會當天，本局同意教師與行政人員，如遇假日得於 2年內擇日補休。 

玖、承辦學校於承辦研討會當天，本局同意工作人員以公假（派代）協助相關工作，以 5 人

為限。 

壹拾、 敘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第 3 條及附表第 16

及 17 項辦理。 

二、 承辦學校主辦人員依附表第 16 項核予承辦單位主辦一人記功一次，協辦二人嘉獎

二次，餘有功人員依報准名單嘉獎一次。 

三、 教師指導學生依附表第 17 項獲評審獎者，嘉獎二次。  

四、 合於敘獎規定者，逕由各校以校長、各機關單位以首長名義發布敘獎。 

壹拾壹、 本實施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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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3 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獨立研究校內發表會經費申請 

 

申請學校：_______________ 

申請說明： 

1. 為提供每位學生發表機會，請校內發表務必以公開形式進行，可邀請普通班師生共同參

與，校內發表日期及活動流程由各校自行安排，並在分區聯合發表前完成，事後報局備查。 

2. 如有邀請外校評審之經費需求請依下面規定提出，外校評審經費統一由分區承辦學校編

列、核銷。 

3. 校內發表會評審費單場上限為 3500 元/場，於總經費額度內調整內、外聘，如跨校合作辦

理，件數請合併計算並由主辦校提出經費申請。 

4. 校內發表會當天，可申請評審老師的誤餐費。 

 

身分別 鐘點費 備註 

本市國小一般智能

資優班教師 

如至他校協助，以公假

派代或 1000元/場 

獨立研究為常態課程延伸，校內資優班教師不得支

領鐘點費。 

校內領域專長教師 公假派代或1000元/場 校長、公假派代者不得支領鐘點費。 

市內他校教師 公假派代或 1000元/場 公假派代者不得支領鐘點費。 

市外教師(含教授) 2500元/場   

------------------------------------------------------------------------------------------------------------------------ 

新北市 113 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校內發表會經費需求申請表 

  

校內發表

會日期 

校內發表 

作品件數 

跨校合作 

作品件數 

內聘 

時數 

內聘 

教師名單 

外聘 

時數 

外聘 

教師名單(詳列職稱) 

              

 誤餐費需求：100 元*_______個=_______元 

經費需求：1000 元* ______+2500 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承辦人核章/連絡電話               輔導主任核章                     校長核章 

 

*本表填寫後核張掃描於 3/31 前寄中和國小承辦人信箱（sylvia13@apps.ntpc.edu.tw），無需求

各項資料填 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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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3 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獨立研究研討會報名表 

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 本校共報名_______________件作品 

(一)口頭發表： 

序號 類型 學生 指導教師 研究摘要(150 字以內) 

1     

2     

3     

4     

     

 

(二)海報發表： 

序號 類型 學生 指導教師 研究摘要(150 字以內) 

1     

2     

3     

4     

     

*欄位請依參展作品件數自行增刪。 

*發表形式(口頭發表與海報發表)擇一即可。 

*本年度參展作品分為；人文、自然、數學、資訊、設計與創作五大類，請依學生作品類型填

寫。 

*本表電子檔於 4/25 前寄資優資源中心信箱 tpc339@gifted.ntpc.edu.tw 

附件 2 

mailto:tpc339@gifted.ntp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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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3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獨立研究研討會 

觀摩學校人數調查表 

學校  

參加人數 老師____位、學生___位 

領隊  

指導教師     

     

學生 

(六年級) 
    

     

學生 

(五年級) 
    

     

 

*欄位請依參展作品件數自行增刪。 

*本表電子檔於 4/18前，寄中和國小特教組信箱（sylvia13@apps.ntpc.edu.tw）。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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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113 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學生獨立研究研討會議程 

日期：114 年 5 月 24 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中和國民小學 

主題：資優學生的自主學習與獨立研究 

 

時間 議程 地點 

08:40-09:00 報到與準備  

09:00-09:20 

開幕式與合影 

主持人 (待確定) 

致詞來賓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張明文局長 

 

09:20-10:20 

專題論壇 資優學生自主學習 

主持人 (待邀請) 

分享人 (待邀請) 

 

10:20-10:30 中場休息  

10:30-12:00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發表(一)  

主持人 (待邀請) 

分享人 (待邀請) 

 

12:00-13.30 休息時間、午餐  

13:30-14:40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發表(二) 

主持人 (待邀請) 

分享人 (待邀請) 

 

13:30-14:40 

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海報發表 

主持人 (待邀請) 

分享人 (待邀請) 

 

14:40-15:00 評審講評與頒獎  

15:00- 散會  

 

附件 4 


